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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政办发〔2022〕65 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启东市加快推进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市各委办局，市

各直属单位： 

《启东市加快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意见》已经

十八届市政府第 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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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加快推进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意见 
 

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

走工业强市之路，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竞争力强的现

代产业体系，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政策意见： 

1. 支持企业技改投入。对规模工业企业技改项目可进行贴息

补助等方式，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制定。 

2. 加快企业新进规模。对当年新进规模工业企业分时、分档

进行奖励。当年被南通认定为月度新进规模企业的工业企业，在

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入库的，分别奖励企业 10 万元、

8 万元、6 万元和 5 万元；年底确认新进规模企业的奖励 3 万元。

首次进规且当年应税销售超 5000 万元（含）的，另外奖励企业 5

万元。 

3. 推进企业梯度发展。对当年应税销售与税收均实现增长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分档奖励。当年新增应税销售超过 2000

万元、5000 万元、1 亿元、3 亿元、5 亿元、10 亿元，分别奖励

企业 3 万元、10 万元、20 万元、60 万元、80 万元、150 万元，

符合本奖励条件的企业，奖励就高不就低，不重复计奖，奖励以

企业地方贡献为限。 

4. 鼓励企业盘活存量。（1）对我市存量工业企业依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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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且仍然从事制造业生产，自签订并购协议后三年内亩均税收

达到 5 万元以上（以实际占地面积为准）的新进规模工业企业，

按审计的实际出资收购额进行一次性奖励，其中：收购额达 1000

万元的，奖励 50 万元；达 2000 万元的，奖励 100 万元；达 5000

万元的，奖励 200 万元。（2）对企业新租赁闲置厂房（含标准厂

房），当年工业应税销售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规模工业企业，给

予 20 元/m2 一次性厂房租金补助，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出租厂

房必须具有土地证或房产证）。上述两项奖补以企业地方贡献为

限（资产转让产生的税收不计入地方贡献）。 

5. 支持企业装备研试。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和南通市级

重大装备首台（套）或关键部件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

10 万元的奖励。 

6. 倡导企业节能减排。（1）支持企业进行绿色技术改造。

对总投入 200 万元及以上，以节能节水改造为主（经有资质的第

三方认定节能量达到 300 吨标准煤及以上或节水量达到 3 万吨

及以上且手续齐全）的绿色改造项目，按其设备投入的 10%给予

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200 万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

绿色工厂、国家级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省级绿色工厂，

给予国家级 20 万元、省级 5 万元奖励。（2）对通过省、南通市

和启东市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企业，分别给予 8 万元、6 万元、4

万元补助。（3）对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并经省需求响应中心认定为

有效响应的用户，在省级补贴基础上，额外给予不超过 2 元/千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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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补贴，全市总额补贴不超过 50 万元。补贴范围及对象以省需

求响应中心认定的有效响应用户、有效响应时段和有效响应量为

准。供电线路计划停电、故障停电、临时性停电、有序用电限电

等非用户自发的停限电，不在补贴范围内。 

7. 推进产业集聚发展。（1）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新型

工业化示范产业基地、两化融合示范园区、信息化示范基地、信

息消费试验区、产业集群品牌培育示范基地、工业设计示范园的

单位，分别给予 30 万元、10 万元奖励。（2）对新认定为国家级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单位，给予 30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为五星、

四星、三星的省级公共服务平台的单位给予 15 万元、10 万元、5

万元奖励；对升星企业，按星级奖励差额予以补助。（3）对新认

定为国家级、省级中小微企业类示范基地、示范区、特色产业集

群等称号的单位，分别给予 30 万元、10 万元奖励。 

8. 鼓励技术管理创新。（1）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和南

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分别给予 200 万元、80 万

元和 10 万元的奖励。（2）对高端人才领衔的创新团队攻关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高端装备研制赶超或推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并

获得国家专项资金项目单项 300 万元以上或省主管部门 100 万

元以上的财政无偿资助项目支持，按照用人单位所获支持实际到

账额 30%给予配套，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3）对新评为国家

级、省级和南通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工业设计示范企业、服务型

制造企业（平台）的分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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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单项冠

军示范企业、单项冠军产品企业给予 100 万元的奖励。（4）对首

次认定为省级、南通市级信用管理示范企业的，分别奖励 10 万元、

5 万元。对获得省级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的，

分别给予 5 万元、2 万元、1 万元补助。（5）对新认定为国家级、

省级和南通市级智能车间的企业，分别给予 200 万元、50 万元和

20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省级智能工厂，

分别奖励 200 万元和 100 万元。（6）对获得国家、省新认定的

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分别给予 200 万元和 100 万元

的奖励。（7）对新认定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给予 100 万元

奖励。 

9. 推进两化深度融合。（1）对被评为省级以上五星级、四

星级、三星级上云企业的，分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

的奖励。（2）对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 AAA、

AA、A 级的企业，分别给予 2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的奖励。

（3）对当年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南通市级两化融合发展试点

示范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的奖励。（4）对

新认定为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给

予 50 万元的奖励。（5）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互联网+先进

制造”特色基地，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的奖励。（6）对获

得工控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二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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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级认定的，分别给予 2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5 万元、2

万元的奖励。（7）对省工业电子商务重点培育平台、省工业电子

商务应用示范企业，给予 20 万元的奖励。（8）对制造业企业实

际投入 200 万元（不含税）及以上的数字化转型软硬件项目，并

列入市数字化转型项目计划且已建成运行的，按确认后开票不含

税金额给予 15%的补助（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 85%，软件部分投

入不低于 30%）。单个项目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300 万元。 

10. 增强基层创优意识。（1）每培育一家规模工业企业，奖

励所在区镇 1 万元，月度新进规模企业，每一家另奖 2 万元。

（2）每新增一家应税销售首次超亿元、5 亿元、10 亿元、20 亿

元、30 亿元、50 亿元、100 亿元的工业企业，分别奖励所在区镇

1 万元。（3）对区镇规模工业应税销售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5、10、20 个百分点及以上的，分别奖励该区镇 2 万元、5 万元、

10 万元。本款项部分奖补（不超过 50%）可嘉奖给区镇有功人员，

相关奖补资金由各区镇财政自行兑现。 

11. 附则 

（1）此前全市已有的对工业企业相关奖励文件（纪要）与

本意见不一致的，按本意见执行。 

（2）原启东市《企业互联网化提升计划》（启政发〔2016〕

44 号）同时废止。 

（3）凡是当年发生一次死亡 2 人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或 2 起及以上死亡 1 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因严重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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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刑事立案查处；欠薪、欠费造成群访人数 10 人以上，且累计

欠薪时间达三个月以上；有 10 万元及以上欠税或存在偷税、骗税

等严重违法行为；严重新增违法用地；重大质量事故；严重失信

行为的企业；企业法人代表因违法受到处罚；职工参保率小于

90%，参保职工净流出率高于 30%以及其他否决事项的，予以一

票否决，取消政策享受资格。此外，如企业在兑现奖补时发生已

退出规模工业企业库或搬离启东等现象，将取消政策享受资格，

同时由所在区镇牵头对以前年度享受的奖补资金进行追偿。 

（4）当年应税销售达 5 亿元及以上，且竣工投产 5 年内的

重点企业（项目）的相关奖补，不以地方贡献为限。 

（5）年度奖补资金应在预算安排的额度之内进行兑现。 

（6）涉及同一奖励类型的，采取就高原则，不重复计奖。 

本意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由市发展改革委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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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办、政协办，市监委，市法院、检察院，市人武部，

市各人民团体。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8 日印发                                                          


